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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责任落实不到位。一些地方和部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意识不强，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落实不到位，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的合力尚未形成。一些县（市、区）党委和政府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不到位问题更为突出2019年、2020年，全省60个县（市、区）中有20个未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要求，向本级人大或人大常委会报告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情况。



	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坚决执行《四平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职责规定（试行）》，进一步夯实全区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落实到位。
　　　　　　　　
	1.每季度召开生态安全工作暨生态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全体会议，研究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形成党政主导、多方协调、推动整改的工作格局，厘清各部门权责范围，细化整改方案，分解生态环境保护目标任务及责任，强力推动各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落到实处。
2.要求相关部门严格执行《四平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职责规定（试行）》，按照“管发展必须管环保、管生产必须管环保、管行业必须管环保”要求，认真依照部门职责，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切实形成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强大合力。
3.每年由铁西区政府向铁西区人大或人大常委会依法报告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完成情况，铁西区人大常委会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纳入年度工作要点。
4.按照《四平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考核办法》要求，进一步完善督察考评机制，加大督查考评力度，将考核结果作为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严格落实《四平市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落实党政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度，负有生态环境保护监管职责的部门按照职责依法对生态环境损害问题进行调查，对导致环境质量恶化、造成严重后果的相关责任人进行严肃问责。
5.铁西区人大常委会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纳入年度工作要点，定期开展走访调研、座谈交流，加强对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贯彻执行情况的检查。

	1.铁西区分别在2022年5月1日，《铁西区人民政府2022年第4次常务会议》、2022年8月5日，《铁西区人民政府2022年第7次常务会议》；2022年6月6日，《区委2022年第7次常委（扩大）会议》、2022年6月14日，《区委2022年第8次常委（扩大）会议》、2022年8月18日，《区委2022年第12次常委（扩大）会议》上研究生态环境工作。
2.铁西区各部门认真按照部门所涉及的环保职责开展环境保护工作。
3.2022年8月5日铁西区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报告了铁西区2021年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
4.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关于对区直部门局级领导班子及区管干部进行年度考核的通知》中，铁西区审计局为严格落实《四平市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落实党政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2021年3月29日下发《四平市铁西区审计局2021年度统一组织审计项目计划》，并在2021年11月13日，形成审计意见。
5.2022年6月28日，铁西区人大下发《关于对全区2021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视察的通知》,2022年8月5日召开《关于召开区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并听取铁西区2021年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



